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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133        证券简称：双龙电机        主办券商：国都证券 

 

双龙集团上海防爆电机盐城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王乃兵，男，1970 年 1 月 27 日生，汉族。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沈勇、江苏楼沈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名称：双龙集团上海防爆电机盐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经

济开发区希望大道 56 号。 

法定代表人：施连忠，该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寥祥正、庞艳飞、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 

名称：台州精马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塘上村 

法定代表人：黄永华，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苑新民、台州蓝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王乃兵诉被告双龙集团上海防爆电机盐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公告编号：2018-043 

 2 / 4 

 

龙电机”）、台州精马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马公司”）侵犯其“一种加工

防爆电机接线盒座接线柱孔时的夹持方法及装置”发明专利（ZL201510617523.5

号），故提起诉讼索赔。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王乃兵提出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上述被告双龙电机自本案判决之日起至 2034 年 10 月 23 日之前

在涉案专利 ZL201510617523.5 号“一种加工防爆电机接线盒座接线柱孔时的夹

持方法及装置”维持有效的期限内，停止加工防爆接线盒座接线柱孔，即不得为

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

直接获得的产品，并没收涉案机床归原告处理； 

2、判令上述被告精马公司自本案判决之日起至 2034 年 10 月 23 日之前在上

述涉案专利维持有效的期限内停止制造，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其专利方法

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并停止使用

通讯设备向客户传送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相同的产品视频或图片许诺销售； 

3、判令上述两被告支付给原告 ZL201510617523.5 号“一种加工防爆电机接

线盒座接线柱孔时的夹持方法及装置”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自 2016 年 1 月 27

日至 2017 年 7 月 20 日的使用费人民币 960 万元； 

4、判令上述两被告因侵害原告的上述发明专利，赔偿给原告自 2017 年 7

月 27 日至本案判决之日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2000 万元，或者判令两被告一次性支

付给原告合理的发明专利使用费 20 年 1 亿元人民币； 

5、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被告双龙电机辩称： 

1、原告诉称双龙电机将生产被控侵权夹持装置所用的技术透露给被告精马

公司，没有事实依据且不符合逻辑。原告的发明专利一经授权公开，就不存在秘

密，双龙电机没有必要将一项已公开的技术透露给精马公司； 

2、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龙电机实施了侵害原告发明专利权的行为； 

3、原告王乃兵利用残疾人可免交诉讼费的政策规定，对两被告多次提起巨

额索赔诉讼，主观恶意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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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对原告申请免交诉讼费的请求亦应

予以驳回。 

被告精马公司辩称： 

1、原告起诉被告精马公司的主体资格不适格； 

2、原告提交的证据视频录像光盘资料反应不出其使用的技术落入原告专利

要求保护的范围； 

3、原告指控的视频录像截图中的机床有“精阳精机”的标识，该机床是由

台州市路桥精阳数控机床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制造，与被告精马公司并非同一主

体，且该机床的生产和销售日期均早于原告涉案专利申请日，故不构成侵权。 

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六）案件进展情况：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2018 年 1 月 9 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并质证，5 月 22 日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乃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勇，被告双龙电机的委托代理

人寥祥正、精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永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新民到庭参加诉

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9 月 6 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 01 民初 2566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王乃兵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件受理费 589800 元，原告王乃兵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免

交申请。被告双龙电机以王乃兵弄虚作假骗取残疾人身份证件，不符合免交案件

受理费的条件为由，请求法院对王乃兵免交案件受理费的申请不予支持。江苏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王乃兵的申请符合国务院《诉讼费缴纳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予以免收。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原告王乃兵本次起诉涉嫌捏造事实、恶意诉讼，但考虑到原告王乃兵系残疾

人，双龙电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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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案判决驳回原告王乃兵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经营方面尚未受

到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案判决驳回原告王乃兵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财务方面尚未受

到重大不利损失。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苏 01 民初 2566 号） 

 

 

双龙集团上海防爆电机盐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9 日  


